
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联通 900M

工程塔桅改造项目“7·12”坠亡一般责任事

故整改情况评估报告

依据《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

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，按照《关于常态化开

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新

安办〔2021〕32 号）的要求，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至 7 月 4

日完成对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联通900M工程塔桅

改造项目“7·12”坠亡一般责任事故评估，编写《中国铁塔股

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联通 900M 工程塔桅改造项目“7·12”

坠亡一般责任事故整改情况评估报告》，并组织会议讨论并达成

一致意见。现将评估工作具体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事故概况：

2023 年 7 月 12 日 13 时左右，在伊宁市军垦路双子楼高层

2 号楼 17 楼楼顶，由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发包聚

合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承包的 2023 年联通 900M 工程塔桅改造项

目施工作业时，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法律

法规规定，经伊宁市人民政府授权，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、



市公安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总工会组成“中国铁

塔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联通900M工程塔桅改造项目“7·12”

坠亡一般责任事故案事故调查组”（以下简称：事故调查组）对

事故进行调查。开展调查工作并编写事故调查报告，2023 年 11

月 22 日伊宁市人民政府对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

联通 900M 工程塔桅改造项目“7·12”坠亡一般责任事故调查

报告》进行了批复，批复文号伊市政办〔2023〕349 号。

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文件提出对 1 家事故单位及 2 名责任人

进行行政处罚。同时报告提出了整改措施建议。

二、评估工作开展情况：

按照评估相关要求，收集相关佐证材料有序开展评估工作。

三、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事故调查公开情况

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联通900M工程塔桅改

造项目“7·12”坠亡一般责任事故调查报告》于 2023 年 11 月

22 日得到伊宁市人民政府批复。

（二）对事故单位行政处罚落实情况

1、力维通信（陕西）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（力维通信（陕

西）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）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：“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

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（力维通信（陕西）有限公司）除要求

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市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



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

元以下的罚款”规定，（参照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

裁量基准 6.5.1.2 每死亡 1 人，处 50 万元行政罚款），依法对

力维通信（陕西）有限公司 50 万元的行政罚款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2 月 7 日伊宁市应急管理局向力维通信

（陕西）有限公司下达了政处罚决定书（（伊市）应急罚〔2023〕

25 号），给予力维通信（陕西）有限公司人民币 500000 元（伍

拾万元整）的罚款，2024 年 1 月 10 日，该单位已将罚款缴纳至

指定银行，并将缴款书收据返至伊宁市应急管理局。（三）对事

故责任人行政处罚落实情况

1.力维通信（陕西）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负责人毕溢华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

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伊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

对力维通信（陕西）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负责人毕**进行行政

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2 月 4 日，伊宁市应急管理局向力维通

信（陕西）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负责人毕**下达了政处罚决定

书，（伊市）应急罚〔2023〕24 号，给予力维通信（陕西）有

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负责人毕**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

的罚款，合计人民币 20735.91 元（贰万零柒佰叁拾伍元玖角

壹分）的罚款，2023 年 12 月 19 日，毕溢华已将罚款缴纳至指



定银行，并将缴款书收据返至伊宁市应急管理局。

2.聚合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陈勇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

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伊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对

聚合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陈*进行行政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2023 年 12 月 4 日，伊宁市应急管理局向聚合通

信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陈*下达了政处罚决定书，

（伊市）应急罚〔2023〕26 号，给予聚合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新

疆分公司副总经理陈*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的罚款，

合计人民币 22623.85 元（贰万贰仟陆佰贰拾叁元捌角伍分）的

罚款，2023 年 12 月 19 日，陈*已将罚款缴纳至指定银行，并将

缴款书收据返至伊宁市应急管理局。

3.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通信发展部项目经理谢**

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未落实安全施工措施，对事故发生负有

管理责任，根据伊宁市人民政府关于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

伊犁分公司联通 900M 工程塔桅改造项目“7·12”坠亡一般责

任事故调查报告》批复，要求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

司按照公司管理规定对谢**进行处理，处理结果报送事故调查

组。

落实情况：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 2023 年 12

月 27 日复函：对通信发展部项目经理谢**，扣除当月 100%个人



绩效工资，并给予批评教育，取消本年度个人评先选优资格。

4.北京华通天畅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驻中国铁塔股份有

限公司伊犁分公司监理负责人吴**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根据伊宁市人民政府关于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

联通 900M 工程塔桅改造项目“7·12”坠亡一般责任事故调查

报告》批复，要求北京华通天畅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按照公

司管理规定对吴**进行处理，处理结果报送事故调查组。

落实情况：北京华通天畅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3 年 12

月 3 日复函：对吴**内部记过一次，扣除当月个人绩效工资，

一年内取消个人评先选优资格。

四、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力维通信（陕西）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要以本起事

故为教训，严格按照国家相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落

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完善企业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认真

开展安全隐患治理、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，配备

与作业现场环境相符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同时加强对特种作业人

员的管理，严禁无证人员从事特种作业；项目负责人应认真督

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落实情况：力维通信（陕西）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认真吸

取了事故教训，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、安全技术交

底，严格执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，项目经理参与施工现场

隐患排查治理，按要求向从业人员配备了劳动防护用品。



（二）力维通信（陕西）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应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及建筑行业各项法律法规要求，建

立健全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各项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

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

育培训，劳务负责人应认真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

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防止事故发生。

落实情况：事故发生后力维通信（陕西）有限公司新疆分

公司完善了本单位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，

参与总包单位组织的各项安全检查、安全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

工作。

（三）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及北京华通天畅

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及建筑行业各项法律法规要求，建立健全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各项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和生产

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

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防止事故发生。

落实情况：以案为例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，并对监

理负责人吴**和通信发展部项目经理谢**作出处理，严格执行

项目监管流程，督促施工企业及时整改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突出

问题，确保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

（四）根据伊宁市人民政府关于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

伊犁分公司联通 900M 工程塔桅改造项目“7·12”坠亡一般责



任事故调查报告》批复，要求伊宁市住建局与可克达拉市（农

四师住建局）对接联系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结合设计图纸

对楼顶送风竖井安全隐患立即整改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落实情况：伊宁市住建局领导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相关人

员联系可克达拉市（农四师住建局）和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对送风竖井进行整改恢复，与 2024 年 1 月 6 日达到安全使用状

态。

五、评估意见

各监管部门均能按照事故报告要求开展整改工作，基本符

合伊宁市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文件要求。

六、评估中存在的问题

无

七、工作建议

无

伊宁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7 月


